 <本資料僅供評審委員審查用，您的個資將受保護>
	「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生命橋樑助學計畫」申請表

	班    級
	
	學號
	

	姓名
	
	LINE ID
	

	E-Mail
	
	手    機
	

	身份
	□一般生
□低收入戶學生（學雜費減免資格）□中低收入戶學生（學雜費減免資格）
□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（學雜費減免資格）
□特殊境遇家庭子女孫子女學生（學雜費減免資格）
□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□原住民學生
□懷孕、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

	自傳
(300字以內)
	

	參加課程原因？
希望學到什麼？
(300字以內)
	

	應繳附文件
	 1.申請表
 2.112學年度（含以前）在校歷年成績單
 3.經濟不利身分別之證明文件（一般生免）
 4.其他：如社團幹部、班級幹部等證明文件（若無則免）

	注意事項
	1. 本計畫補助共計40名。將依公告截止日進行案件審查，並依相關文件及高年級生優先認定。
2. 參與本計畫須完成當學期之註冊，並不得於當學期辦理休、退學，若有偽造事實或變造證件等情事，教務處有權取消參與之資格。
3. 所有申請資料將同意交由教務處審查及配對業師使用。
4. 審核通過者，若無法參與計畫未於規定時限內告知，日後不受理申請。
5. [bookmark: _GoBack]審核通過者需於113年3月8日（五）前完成蓋洛普性向測驗，若完成施測卻無故退出本計畫，需自行負擔施測費用。
6. 經濟不利生參加此課程，修讀完9小時課程並完成作業(最後一次需完成分組口頭報告及個人成果報告)，每次補助9千元助學金，分4次發放，最多可獲3萬6千元，無微學分。
7. 9小時課程需全程參加、不遲到早退、不得請假、需依照課程規定參與討論、繳交作業、成果報告等，期間若缺席或遲到早退，時數重新累計9小時後，次月發放助學金。
8. 一般生通過課程可獲得微學分2學分（需全程參加、不遲到早退、不得請假、需依照課程規定參與討論、繳交作業、成果報告等），無助學金。
9. 已參加過本計畫者不受理申請。





我已了解以上事項，申請人簽章：_____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
（簽章欄位請插入本人電子簽名圖檔）



